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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阿拉尔市建筑物
标准地名命名细则》的通知

各团场（农场）、乡镇、企业、事业单位，各直属机构并经济技术

开发区管委会、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、直属机关工委：

《阿拉尔市建筑物标准地名命名细则》已经2015年7月9日第

二次师长（市长）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 年 8月 17 日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

办 公 室 文 件
师市办发〔2015〕6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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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尔市建筑物标准地名命名细则

一、为规范阿拉尔市地名管理工作，适应城市发展和对外交

往的需要，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地名管理条

例实施细则》和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阿拉尔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二、阿拉尔市区新建道路、桥梁、住宅小区、6层以上（含 6

层）商住楼、综合性大楼以及具有地名意义的城镇建筑物（群）

的命名、更名适用本细则。

三、建筑物标准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专名的命名要求

1.有利于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。

2.反映当地人文历史、自然环境或建筑物特色。

3.使用简洁文明、健康且含义明确的汉语词语，并符合现代

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。不得使用生僻字和含有虚夸、离奇、

抽象内容的词语。

4.不得采用有损国家尊严、妨碍民族团结、违背社会公德、

格调低俗以及易产生误解或歧义的词语。

5.禁止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专名（纪念类建筑物除外）；

6.不以外国人名、地名命名本市地名。

7.所命名的建筑物名称与使用性质及规模相符。一般不使用

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际”、“世界”等词语，确需使用

时，应提供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批件；使用“阿拉尔”等词语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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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名的，须经市政府批准后方可命名。

8.一般不以企业事业单位名称（品牌名称）作地名专名或部

分专名。不得使用非申请人拥有的知名商标、品牌名称作为建筑

物名称。

9.以当地行政区域名、片区名、路名作地名专名的建筑物，

应在上述区域范围内或道路沿线。

（二）通名的命名要求

通名命名要与被命名建筑物的属性、功能相吻合，符合当地

习惯。不能使用易产生歧义或误解，以及其他含义不清的词语作

建筑物的通名。禁止通名重叠使用，如 XX 大厦广场、XX 路大街

等。具体要求为：

1.大厦：用以命名楼层达到 6层以上（含 6层）或高度达 16

米以上（含 16 米）的综合性高层建筑物或大型楼宇名称。

2.大楼：用以规模较大、层数较多的单体综合性办公楼或住宅楼。

3.商厦：用以命名以经商为主、办公为辅的高层建筑。使用

性质较为单一的，可根据自身特点，直接以“饭店”、“宾馆”、“商

场”等命名。

4.广场：一般指城中供市民休闲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场地。

借用此词命名拥有配套公共场地并具有商用、办公、娱乐、居住

等多功能的大型建筑物（群）时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用地面积在扣除地面建筑物、构筑物占地面积后，尚有

2000 平方米以上的绿地和硬地，其中绿地面积不少于广场总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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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10%；并免费对公众开放使用；

（2）在“广场”前须加“商务”、“贸易”等功能性词语。

5.城：特指封闭或半封闭式的具有商用、办公、娱乐等综合

性多功能的大型建筑群。用“城”命名的，其占地面积应在 1万

平方米以上。“城”的命名要从严掌握。

6.中心：指某一功能在本.市内最具规模的大型建筑群。用以

命名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或总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。

7.园、花园：用以命名有相当的人工景点和一定的绿地面积

（不少于总面积的 35%）且高档豪华、典雅秀丽的住宅区，其中

集中的有景点的绿地面积不得少于 1000 平方米。

8.苑、花苑：用以命名从事文化、艺术、科技等活动较集中

的建筑群体或花草树木面积较大的居民住宅区。

9.小区、新村：用以命名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

设施、其建筑面积在 5万平方米以上的居民住宅区。在较大的小

区、新村内还要分片命名的，可选用“园、院、里、苑、坊”等

作为区内片的通名。

10.公寓、新寓：用以命名高层住宅楼或多体占地面积较小的

住宅楼群。

11.别墅：用以命名园林式的且有相应绿地面积的低层高级住

宅区。其花园、绿化面积一般应不低于占地面积的 40%，每栋住

宅周围有相应面积的绿地。

12.山庄：用以命名依山而建，环境优雅的低层高级住宅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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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休闲娱乐为用途的建筑物（群）。非依山而建的，不能称山庄。

13.居、舍：用以命名具有某种特色的居民住宅区。

14.度假村：用以命名位于城区外围或风景区作度假使用，

占地在 1万平方米以上，有较完善设施的大型旅游场所。

15.除以上常用通名外，新增通名须报师市地名管理部门批准。

（三）建筑物的地名不得重名、同音。拟定地名应避免使用

生僻字。地名书写应使用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字母的规范拼写形式。

四、市区建筑物地名命名申报审批程序

（一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有关建设单位在市区开发建设住宅

区、高层建筑及道路、桥梁，需使用新的地名时，必须到市地名

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地名命名手续。建筑物的命名按以下步骤进行：

1.提出申请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有关建设单位确定开发建设

项目，在取得土地开发使用权后，即持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用地

规划许可证等有关材料，应向市地名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命名相关手续。

2.实地勘察。市地名主管部门受理命名申请和相关材料后，

及时进行实地勘察，确定暂定名。申请单位凭地名主管部门出示

的暂定名证明办理立项相关手续。

3.论证评估。在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建设单位办理立项的同

期，地名主管部门对该项目名称根据国家对标准地名的命名要求

和开发建设实际情况进行论证评估，必要时组织命名听证会进行论证。

4.批复命名。地名主管部门在论证评估的基础上，对该项目

名称进行正式命名批复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设单位从办理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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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研究报告等手续起，必须使用正式批准的名称。

5.社会公示。对命名的标准地名实行公示制度，由市地名主

管部门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，保护其合法权益。公示费用由申请

单位负担。

（二）办理地名命名登记手续后，因故不能开工建设或特殊

情况需变更命名的，申请单位应及时到地名主管部门办理注销或

变更手续，并予以公示。

五、加强建筑物标准地名管理

（一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有关建设单位必须按地名命名申报

程序，及时办理地名审核登记手续。发改、建设、规划、国土、

环保等部门应依据项目的命名手续等相关材料办理立项、报建、

规划、环评等有关审批手续；房产管理、工商等部门应根据项目

的正式命名批复等相关材料办理房屋预售许可证、房屋产权证、

营业执照等有关手续；地名主管部门根据合法名称编制门牌号码

并上牌，所需费用由申请单位负担。

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有关建设单位在文书和宣传中使用

的地名，必须是经地名主管部门登记（批复）的标准地名，不得

使用未经登记（批复）的地名，不得将标准地名的一部分作为地

名使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确定和更改地名。未经登记或

批复，擅自确定或更改地名的，地名主管部门应发送违章使用地

名通知书，限期改正；对逾期不改的，由地名主管部门会同相关

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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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宣传中使用的地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有关规定的行为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予以查处。

六、公共广场、公园及其它公共地域的标准地名命名，参照

本细则执行。

七、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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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师市领导，师长助理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台州援疆指挥部，

师市机关各部门，阿拉尔市人大、政协办公室。

第一师阿拉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8月 17日印发




